光照培养室管理规则
第一条 使用范围

光照培养室为教学用实验室，主要用于植物、微生物等实验教学和设计创新实验，非本中心人员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入光照培养室，如因工作需要进入室内，须经中心主任批准，并按照光照培养室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二条 采用培训、考核、预约制度

使用前（至少24h前）须报管理教师使用时间、试验材料、使用面积等情况，并参加光照培养室仪器使用及有关注意事项的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，由管理教师安排具体使用时间。

第三条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

培养材料根据品种分类，按要求调控光照、温度、架位，根据实验需求在管理教师统一安排下进行摆放，充分利用培养架的空间。

光周期、温度、湿度等在控制箱内经设定后自动运行，使用者不得随意变更。如有特殊要求的需向管理教师汇报后方可调节，不可擅自改动。

第四条 遵循无菌操作程序

定期检测培养室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要求，定期清理物品和定期处理培养室；进入光照室要更换实验服。

移入光照培养室培养的试验材料必须是无病虫（卵）的健康材料，一旦发现有病虫（卵）要自觉及时地进行处理，以免对他人试验造成干扰。使用者须及时检查清理污染组培养材料，并登记后清除，移送消毒间经消毒后清洗。

保持室内整洁卫生，以免对试验造成污染和干扰。严禁在光照培养室内进行装土、沙子等易于污染环境的操作；试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台面，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；所有使用者都有义务参加培养室的清洁卫生。

第五条 加强记录管理

使用时标明实验名称、实验材料、使用时间、使用者姓名、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，以便发现问题后及时通知。详细做好各类培养材料生长情况记录。

第六条 其它

光照培养室要建立值日制度，每天早、中、晚都要监控温度和光照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以免因设备故障对实验造成损失。

任何人（含值班人员）未经管理人员同意，不得私自打开光照培养室门，否则出现问题由开门人负责。

违反以上规定，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、令其整改、停止使用、赔偿损失等处理。
 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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